
海南省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决定【1990-11-10】 

http://www.firstlight.cn

【发布单位】83002

【发布文号】----------- 

【发布日期】1990-11-10 

【生效日期】1990-11-10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 

 海南省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决定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０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

入，但最终还是要靠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因此，要大力提倡科技兴农，尤其要大力抓好农业科学技术的推

工作落实并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根据《国务院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

９〕７８号）精神，结合本省实际，特作如下规定： 

 一、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新技术。 

  近十年来，我省农业科技成果有四百多项，国内外也有许多适用于本省的农业科技成果，但相

大力推广应用这些成果是近期科技兴农的重要内容。根据本省的实际，近期内，着重推广以下适用科技成果：

  中低产田综合治理技术；各种农作物、畜禽、水产的优良新品种、新组合，重点是杂交水稻、玉米等新品

种作物的优化耕制度和综合配套栽培技术；琼海县水稻耕作制度改革经验；有机肥的积集制作、使用技

节能、节水灌溉技术；农作物病虫害、畜禽疫病、鱼病的综合防治技术；畜、禽、鱼、虾、蟹等优化配方

海、淡水精养技术与近海资源保护增殖技术；农副产品特别是橡胶、胡椒、椰子、菠萝、芒果、反季节

术；适用农机具的应用配套技术；沼气制作使用技术、节能技术；速生丰产林、防护林栽培与森林资源

树无性繁殖技术等。 

  各级政府要因地制宜安排好上述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扎扎实实抓落实，抓出成效来。各级计

要加强协调，积极创造条件，支持科技成果向生产转移前的试验、示范和提供服务基地的前期基础建设

 二、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服务网络。 

  我省现有的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体系和服务网络很不健全，必须逐步改变这种状况。 

  在充分发挥华南热作两院和海南大学农学院以及各农业科研、教学单位作用的同时，要积极创

科学研究院，并使其担负起全省重点农业课题的研究和攻关，制定全省农业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引

种的任务。 

  农业科技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及时有效地把先进的适用技术送到农民手中。为了便于

将建立农业推广服务中心，负责指导协调全省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市、县农业局应有一名副局长兼任本市、

市、县可在编制内调整人员，建立高效精干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由市、县农业局一名副局长和科

中心的主任和副主任，并从市、县农业局划出一部分农业技术干部，专抓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在条件具

的农业技术推广站也要建立起来，每站可配备三名至五名农业技术干部（在编制内调剂），并在办公地

设施。管区一级至少配备一名农民技术员（享受同级干部待遇）；自然村要建立农业科技示范户和联系

县）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要集中精力做好农业推广工作。省人民政府将于近年内拨出专款解决农业推广服

极支持以农业为主体，农民技术员、科技人员为骨干的各种专业科技协会和技术研究会，逐步形成多层

服务网络，开展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对农民技术员要积极扶持培养，逐步壮大这支队伍。对有事业心，又掌握一定

民，经必要的考核，可以授予技术员、助理技师、技师、高级技师等职称。 

 三、深化改革，引进竞争机制，鼓励各级农业科学技术机构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 

  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政、物资等方面大力支持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各级农业科技机构要深化内

效的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农业科技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同时，对农业科技机构、技



技生产联合体经营农业技术商品，各有关部门应在税收、贷款和优质产品出口配额等方面给予照顾和支持。

  农业技术集团承包是近两年推广农业技术的一种新形式。我省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已经在一些有

作，并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要继续加强领导，总结经验，坚持下去。各级领导要亲自负责，把财政、金融、物

科研、教育和农垦等单位与技术推广部门的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大规模推广农业科技的整体力量，在

的前提下，开展各种作物的技术承包。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把承包方和发包方的利益、

密挂钩，使技术集团承包工作不断完善，健康发展。总之，要继续深化改革，积极引进竞争机制，逐步

办法，促进农科机构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 

 四、进一步稳定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业科技队伍。 

  提倡科技兴农，首先要稳定和发展农业科技队伍，尤其是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业科技队伍。但我省

弱，且队伍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要积极创造条件改变这种局面。 

  要建立科技人员待遇和贡献挂钩的机制，全面实行农业科技人员、科技管理人员的技术职务聘任制，以

极性。 

  农业科研技术推广机构以及有关院校，在完成上级交给任务的前提下，开展各种技术有偿服务

之五十用于改善单位的工作条件和发展科技事业推广事业，百分之二十用于集体福利事业，百分之三十作

参与技术服务人员）的报酬。个人酬金收入，可不计入单位的资金总额；科技人员在完成承包科研项目后，可以

百分之二十作为承包提成，不计入单位奖金总额。 

  奖励在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培训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经济效益显著的科技人员。科技人员

业余兼职创造成果记入业务考核档案，作为考核晋升新技术职务的依据之一。对在科技兴农中成绩显著的各

的领导也要给予奖励。 

  农业科技人员到老、少、边、穷地区从事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应予鼓励，可保留其城市户口，家

待遇由聘用单位从优确定。 

  要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批转劳动人事部等四部门关于加强农林第一线科技队伍的报告的通知》（

号）精神，千方百计稳定农业科技队伍。为了发展壮大基层农业科技队伍，从一九九○年起，鼓励国家

生带指标、带经费到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工作。 

  在发挥现有农业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同时，要择优录用一批农民技术员充实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

 五、加强农业科研和农村教育，广泛开展技术培训，不断提高我省农业科技水平和农民的素质。

  省科技厅在科研项目安排上要增加农业课题的比例。华南热作两院、海南大学农学院、省农业

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项目要联合攻关。省人民政府将拨款予以支持。农业、农垦、科技等部门要切实组织

务工作。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是科技兴办的重要措施。因此，要加强农村教育，广泛开展农业技术

育和培训尤其更为迫切和重要。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办好农业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为农村青年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素质。 

 六、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不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提倡科技兴农，必须广辟资金来源，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在不断增加农业投入的同时要采取对农业

后，国家下拨我省的科技攻关项目、新技术开发项目、火炬计划、星火计划、丰收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等都要向

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项目，要安排专项贷款或低息贷款。省、市、县政府要按规定建立的农业发展基金重

入。省要在农业投入中按一定的比例建立农业科技发展基金，用于农业科技成果的引进、示范、推广应

农业科技交流合作，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 

  同时要鼓励各社会团体、组织和农民投资于农业科技事业。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开展外引内


